
附件1

2021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第二批）安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市（县、区） 合计

按支出方向划分

1.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2.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试点县
3.河湖管护

预算科目
2130306-水利工程运行

与维护
2130399-其他水利支出

2130306-水利工程运行
与维护

合计 6057 619 3438 2000 

一 福州市 150 150 

1 连江县 150 150 

二 莆田市 1178 1178 

1 秀屿区
1178（其中湄洲

岛589）
1178

（其中湄洲岛589）

三 三明市 1399 319 1080 

1 建宁县 1080 1080 

2 永安市 319 319 

四 泉州市 3180 1180 2000 

1 市本级 2000 2000 

2 南安市 1180 1180 

六 南平市 150 150 

1 建阳区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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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1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第二批）任务清单表

序号 市（县、区）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座） 河湖管护

约束性 指导性

合计 3 用于河长制湖长制及河湖管理保护工作

一 福州市 1 

1 连江县 1(牛岱水库)

二 三明市 1 

1 建宁县

2 永安市 1(上曹水库)

三 泉州市 用于河长制湖长制及河湖管理保护工作

1 市本级 用于河长制湖长制及河湖管理保护工作

2 南安市

四 南平市 1 

1 建阳区 1(芹口水库)

备注：本次下达的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为补足剩余资金，下达水利发展资金第一批（闽财农指〔2020〕98号）时已同步
下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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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1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第二批）绩效目标表

资金名称 水利发展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水利部

省级财政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福建省水利厅

资金

情况

合计 福州市 连江县 莆田市 秀屿区 三明市 建宁县 永安市 泉州市 市本级 南安市 南平市 建阳区

本次安排金额（万元） 6057 150 150 1178
1178（其中
湄洲岛
589）

1399 1080 319 3180 2000 1180 150 150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万元） 6057 150 150 1178
1178（其中
湄洲岛
589）

1399 1080 319 3180 2000 1180 150 150

地方财政资金（万元）

年度
目标

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根据任务清单并结合地方实际开展有关水利建设和维修养护，推动水利改革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指标值 福州市 连江县 莆田市 秀屿区 三明市 建宁县 永安市 泉州市 市本级 南安市 南平市 建阳区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1.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座数 座 3 1 1 1 1 1 1

2.河湖管护长度 公里 300 300 300

质量
指标

3.截至2022年6月底，完工项目初步验收率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4.工程验收合格率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已建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是/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时效
指标

6.截至2021年底，投资完成比例 %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7.截至2022年6月，投资完成比例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8.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保护人口数量 万人 1.05 0.02 0.02 0.90 0.90 0.13 0.13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9.已建工程是否良性运行 是/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0.工程是否达到设计使用年限 是/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满意度
指标

11.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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